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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员工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特制订本制度。
第2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
第二章  考勤管理
第3条  作息时间：
上午：8：00——12：00
下午：13：00——17：30
第4条   考勤管理：
（1） 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员工出勤必须打卡。公司总监级以上管理人员不需打卡。出差人员出差期间（含销售人员）不需打卡。营业部外勤人员、司机可不每日打卡，但须专人做好出勤记录。
（2） 各部门设专职考勤人员负责考勤记录，每月日以前报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负责监督打卡和核实考勤记录。
（3） 考勤人员必须据实记录员工出勤情况，不得虚报、漏报，违者每次罚款20元，连续三次记警告处分一次。
（4） 不得以任何理由替他人打卡或委托他人打卡，一经发现，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记警告处分一次。
（5） 不准刁难考勤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6） 私自涂改考勤记录，给予记过处分。
（7） 考勤报表中应包括：部门名称、员工姓名、应出勤日、实出勤日、加班时间、请假天数、迟到、早退、旷工小时（天数）。
（8） 员工不准迟到、早退。每迟到、早退一次罚款10元。连续三次者记警告一次。迟到、早退2小时以内以半天旷工论处，超过2小时者以旷工一天论处。每月迟到、早退累计达3小时者，按一天旷工论处。凡旷工一天者扣发当月20%的基本工资。
（9） 当月累计旷工5天者，予以辞退。全年累计旷工15天者，予以开除。
（10） 公司有关部门进行职能检查、专职检查中发现有无故（无其他人证）脱岗、串岗者，第一次批评教育，第二次罚款20元，当月累计三次以旷工一天论处。
（11） 公司员工全年满勤，无迟到、早退、病、事假、脱岗、串岗者，记嘉奖一次。
第三章  休假种类、请假规定及批准权限
第5条   公司规定休假的种类有：每周公休假日、每年法定节假日、病、事假、探亲假、婚、丧、产假、年休假。各类休假均含公休假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1） 每周公休假日：每周休息一天半。
（2） 每年法定节假日：元旦、春节（初一、初二、初三）、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十月一日、二日），法定节假日适逢公休假日，顺延补假。
（3） 病假：年累计不得超过30天。住院者以6个月为限。但患重大疾病需要长期疗养，经总经理特别批准者不在此限。特准病假以6个月为限。工伤除外。
（4） 事假原则上年不得超过7天（外地员工的路途时间不计在内），续假不得超过3天。临时发生意外等不可抗力事件经核实者除外。
（5） 探亲假：
1 享受条件：员工在公司工作满一年且与父母、配偶分居两地，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情况下。员工与父母一方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不能享受探望父母的假期。
2 假期规定：
（1） 已婚员工每年享受一次探望配偶假期，假期为30天；
（2） 未婚员工每年享受一次探望父母假期，假期为20天；
（3） 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四年给假一次，假期为20天；
（4） 路途另计路程假。
（6） 婚假：
1 员工达到法定年龄结婚，享受3天婚假；
2 员工如属晚婚（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除上条规定外另给予10天婚假。
（7） 丧假：
1 员工直系亲属（双方父母、配偶、子女）去世者，给予3天丧假；旁系亲属（双方外祖父母、祖父母）去世者，给予丧假1天。
2 路途时间另计。
（8） 产假：
1 女员工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时享受90天产假，其中产前休假15天。
2 晚育者可享受105天产假；难产或剖腹产者可享受105天产假；多胞胎生育者在90天的基础上，每胎多加15天的产假。
3 男员工享受7天的护产假。
4 有不满18个月婴儿的女员工，在每天工作时间内给予两次哺乳时间，每次30分钟，可合并使用，路途时间另计。
5 女员工怀孕不满4个月流产者，给予15天至30天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以上的流产者，给予42天的产假。
（9） 年休假。
1 员工在公司正式工作满一年（含）以上者可享受年休假。但下列情况任一者不享受年休假：年累计请事假超过7天（含）者；年累计请病假超过14天（含）者；年累计事、病假超20天（含）者；年累计旷工达3天者。
2 年休假每年为7天，每满一年递增1天，但最高不超过30天。
3 年休假以当年内有效。因工作需要不能休假时，可比照应休假天数的工资额增发奖金。休假期间，奉令销假，照常工作而不补休假者，亦可按照未休假天数的工资额增发奖金。
第6条   请假规定。
（1） 除每周公休假和每年法定节假日外，员工休假必须提前填写“请假单”向批准人申请，经批准后进行。未办妥请假手续，不得先行离岗，否则以旷工论处。确有急事不及提前请假者，可电话请假或委托他人请假，事后须补办请假手续。未办请假手续者视为旷工。
（2） 员工请假后由直接上级安排他人暂代其工作；总经理、总监外出时须将行程和时间安排通知办公室备案。
（3） 请假单由人力资源部存查，请假人所在部门负责考勤人员须据实记录。请假人应按期到岗，到岗后须及时到人力资源部销假。
（4） 员工请假期满不提前二天办理续假或办理续假未获批准不按时到岗者，除确因病或临时发生意外等不可抗力事件外，均以旷工论处。
（5） 公司员工依本制度所请假如发现有虚假事情者，则所请假期以旷工论处。
（6） 请病假事后必须出具县（区）级以上或公司指定医院的证明。无医院证明者，按事假处理。
（7） 住院或经总经理特别批准病假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公司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公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期满能上班者，应由就医医院开具证明，并经原所在部门或上级部门三个月的试工考评，试工期间待遇按原工资标准计发。达到要求者留职。达不到要求者公司另行安排工作，员工对另行安排的工作拒不服从者，公司有权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8） 异地员工请病假，原则上不许回家休养。特殊情况由部门经理报请总监批准。
第7条   批准权限，员工请假一般由其直接上级批准。特别规定如下：
（1） 事假：1天到3天（含）以内，由直接上级批准；3天以上到7天（含）以内，员工级职工须经分部主管同意，由部门经理批准；7天到10天（含）以内由系统总监批准；10天以上须由总经理批准，但限15天以内。
（2） 病假：请假一周（含）以内由直接上级批准；一周以上两周（含）以内，员工级职工须经分部主管同意，由部门经理批准；两周以上三周（含）以内，由总监批准；三周以上，须由总经理批准，但限一年。工伤除外。
（3） 探亲假、年休假由其隔级上级批准。总经理、董事长由董事会批准。
第四章  休假期间待遇
第8条    每周公休假日、每年法定节假日工资、福利照发。
第9条   病假待遇：
（1） 病假期间，凡在公司工龄满三年（含）以上的职工，享受60%的基本工资，工龄不满三年的职工享受50%的基本工资。
（2） 请病假30天（含）以上直至一年，只发本市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
（3） 病假期间的医疗费按公司医疗保险规定办理。
（4） 工伤期间待遇见《安全生产制度》有关规定。
第10条   事假待遇：事假期间的工资不予计发。年累计事假10天（含），扣发一个月奖金，于累计数当月执行；年累计事假10天以上15天（含）以内，扣发两个月奖金，奖金基数以累计数当月为准，并于当月起执行。
第11条 探亲假待遇：工资、福利照发。员工探望配偶及未婚员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公司负担。已婚员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基本工资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公司负担。
第12条 婚、丧、产假及年休假待遇：工资、福利照发。如发生差旅费不予报销。
第13条 休职。以下情况之一须办理休职：请事假连续15天以上不能从事工作的；其它公司认可的情况。
休职前必须提交休职申请报告，经所属部门经理或总监和总经理批准后方可休职。休职期满如需继续休职的，必须提前三天提交休职延续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延续。休职期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
休职期满须提前三天申请复职，经批准后方可复职。
因公司原因休职者，公司每月支付60%的基本工资；因个人原因休职者，公司不支付工资。休职期满不能复职或不按规定申请复职者，公司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五章附则
第14条 本制度由人力资源部制订和解释。
第15条 本制度报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施行，修改时亦同。
第16条 本制度施行后，凡既有类似规章制度自行终止，与之相抵触的规定以本制度为准。
第17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XX公司请假单
	姓名
	
	部门
	
	职务
	

	请假类别
	事假□病假□丧假□婚假□产假□探亲假□年休假□

	事由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止，共计     天。

	分部主管意见
	
	部门经理意见
	

	系统总监意见
	
	总经理意见
	

	人力资源部意见
	

	销假手续
	我于    年   月   日到岗上班，特此销假。
请假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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